（A类）

高建字〔2018〕29号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徐培华

对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34号建议的答复

杨延会、吴夫民、马树明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在各镇设立天然气重启网点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经与燃气公司了解后得知，目前各镇办天然气充值点正在建设中，燃气公司已完成与银行签约，大约10月底前全面完成各镇办天然气充值点建设。
       高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2018年5月14日   
（联系单位：县住建局，联系人：李涛，联系电话：8176929）

抄送：县人大代表工作室
